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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07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9C_9F_c51_607502.htm （一）拟定征收土地方案 征收

土地方案由拟征收土地所在地县、市人民政府或其土地行政

主管部门拟定。其中征收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

建设用地区内统一规划、统一开发的土地，由县、市人民政

府根据土地利用计划和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情况拟定，城市建

设用地区外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军事设施等按建设项目实施

征地的，由县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单位

或建设主管部门的建设用地申请拟定。征收土地方案，包括

征收土地的目的及用途，征收土地的范围、地类、面积、地

上附着物的种类及数量，征收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

偿，劳动力安置途径，原土地的所有权人及使用权人情况等

。 （二）审查报批 征收土地方案拟定后，由县、市人民政府

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的批准权限，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

审查后，报人民政府批准。其中征收农用地，农用地转用批

准权属国务院的，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时批准征收土地，

农用地转用和征收批准权属于省级人民政府的，省级人民政

府同时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征收土地；农用地转用批准权属于

省级人民政府，而征收土地审批权属于国务院的，先办理农

用地转用审批，后报国务院批准征收土地。 （三）征收土地

方案公告 征收土地依法定程序批准后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在当地予以公告。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应当在

公告规定期限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

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。 （四）制定征地补偿、安置方



案 县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征收土地方

案对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及地上附着物等进行进一步核

实，制定征地补偿、人员安置及地上附着物拆迁等具体的方

案。 （五）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组织实施 征收土地的补

偿和人员安置方案确定后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公告

，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，对征地

补偿和人员安置方案进行修改和补充，并向被征地单位和农

民支付有关费用，落实人员安置及地上附着物拆迁方案。 （

六）清理土地和实施征收土地 征收土地补偿和人员安置方案

实施后，县、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对

被征收的土地进行清理，并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和供地。 网校

辅导： 为帮助参加考试的学员有效备考，环球职业教育在线

组织权威师资特推出2009年土地估价师考试考前辅导班， 本

次辅导包括考试所有五个科目。为更好服务学员，网校特派

黑敬祥等老师参加了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组织的师资培训班

。 环球网校2009年土地估价师考试网上辅导根据考试科目共

开设五门科目辅导：每科目设置精讲班： 权威专家进行24小

时免费在线答疑，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可随时通过答疑

室留言与专家探讨学习。【详情】 更多土地估价师信息请关

注：百考试题 土地估价师站点 土地估价师论坛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